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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税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上述单位和个人受托种植植物、饲养

动物的行为是指，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供其拥有的植物或动物

，受托方提供种植或饲养服务并最终将植物或动物归还给委

托方的行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